珠海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带班制度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的通知》（建质〔2011〕111号）和我局《珠海市关于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珠规建质〔2012〕152号）有关要求，切实加强建筑施工企业及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结合我市建设工程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的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是指建筑施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主管质量安全和生产工作的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项目负责人是指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考核有效合格证书的施工现场负责人（建造师）。

第三条  凡在我市承接项目的施工企业，其企业负责人每个季度要定期带队检查所属施工项目的安全生产状况和带班生产情况。对日常管理状况较差的施工项目，企业负责人应实行差别化管理，增加带班检查频次。
第四条  企业负责人带班检查，应提前1天告知施工项目属地安全监督站监督员。检查时，应认真做好检查记录，包括检查记录表、会议纪要、检查相片等能反映工程进度的证明资料。相关记录资料须在企业和工地项目部存档以备查。

    第五条  企业负责人带班检查时，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或其代表负责监督见证，并履行签字、盖章手续。
第六条  各施工企业在办理工程项目的施工安全监督手续时，须提供现任企业负责人姓名、技术职称、签名笔迹及其任命文件、社保证明文件、身份证的复印件，原件备查。

第七条  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安全监督机构应严格依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动态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大对施工企业负责人落实施工现场带班制度情况的检查力度，对未执行施工现场带班制度的企业和相关负责人，发现一次，责令限期整改，并作为不良行为记入我市建筑市场施工、监理企业诚信行为管理系统；累计两次，责令项目停工整改，并全市通报批评；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依法从重处罚。
第八条  施工企业负责人落实施工现场带班制度，是申报我市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的必要条件。
第九条  工程项目的建设、监理等相关责任主体的施工现场带班要求应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十条  本细则由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珠海市建设工程施工企业负责人带班检查记录

附件：

珠海市建设工程施工企业负责人带班检查记录

	工程名称
	
	施工企业
	

	带班检查

负责人
	
	检查日期
	
	监理企业
	

	检查内容
	项目负责人现场带班生产履职情况； JGJ59-2011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贯彻落实情况；现场质量安全文明施工情况；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实施情况；现场以往检查发现的隐患整改情况等。

	序号
	现场存在的隐患
	要求完成整改的日期以及整改回复方式

	1
	
	

	2
	
	

	3
	
	

	检查评价及下一步工作要求：

	带班检查负责人签名：
	项目负责人签章：
	总监理工程师签章：


备注：本表一式三份，施工企业、项目部、监理企业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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